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航測及遙測學刊著作授權同意書說明 

 

為配合作者受雇機關之著作權保護機制，本學會提供兩種版本之著作授權同

意書：如果作者有完全的權力決定此著作之授權，請填寫表格一；如果此著

作在作者受雇機關的支持下完成，且受雇機關有制定著作權保護相關規定或

條文，需受雇機關之同意才能授權，請填寫表格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航測及遙測學刊 

Journal of Photogrammetry and Remote Sensing 

著作授權同意書 

論文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論文題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作    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授權內容 

著作人同意將本篇論文發表於航測及遙測學刊，授權該學刊編輯委員會及其合作單位，

進行紙本暨電子期刊之編輯、公開傳輸、收錄於資料庫等處理程序，提供使用者閱覽、下

載與列印，並授權該學刊編輯委員會以紙本暨電子出版品方式發行，以促進學術研究。 

二、著作權及版權聲明 

著作人擔保本篇論文係著作人之原創性著作，並擔保此篇論文除航測及遙測學刊外，

相同內容未曾投寄或刊登於其他期刊。若因審稿、校稿因素導致著作名稱變動，著作人同

意視為相同著作，不影響本授權書之效力。 

 

此 致  

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 

 

 

 

著 作 人 簽 章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至少通訊作者須簽名才屬有效，但建議每位作者都簽名) 

服 務 機 關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 絡 電 話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 子 信 箱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  期 ： 中 華 民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 

 

表格一 



 

航測及遙測學刊 

Journal of Photogrammetry and Remote Sensing 

著作授權同意書 

論文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論文題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作    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授權內容 

著作人與著作人受雇機關同意將本篇論文發表於航測及遙測學刊，授權該學刊編輯委

員會及其合作單位，進行紙本暨電子期刊之編輯、公開傳輸、收錄於資料庫等處理程序，

提供使用者閱覽、下載與列印，並授權該學刊編輯委員會以紙本暨電子出版品方式發行，

以促進學術研究。 

二、著作權及版權聲明 

著作人擔保本著作係著作人之原創性著作，並擔保此篇論文除航測及遙測學刊外，相

同內容未曾投寄或刊登於其他期刊。若因審稿、校稿因素導致著作名稱變動，著作人同意

視為相同著作，不影響本授權書之效力。 

 

此 致  

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 

 

 

著 作 人 簽 章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至少通訊作者須簽名才屬有效，但建議每位作者都簽名) 

機 關 主 管 簽 章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服 務 機 關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著作人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著作人電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  期 ： 中 華 民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 

表格二 


